
关于 2024-2025 学年秋季学期家庭经济学生第

二次认定结果暨国家助学金拟资助名单的公示

根据《关于做好 2024-2025 学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

的通知》和《关于开展 2024-2025 学年国家助学金评审工作的通

知》等文件要求，结合 2024-2025 学年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结果第

一次公示期间收到的反馈意见，经学生个人申请、班级评议、学

院审查、学生工作部（招生与就业指导中心）复核，教务部学籍

审核、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，我校 2024-2025 学年秋

季学期最终参与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学生人数为 2208 人，经国家资

助管理系统统一划线，认定出本学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1721 人。

根据《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办法（修订）》，

拟推荐1718名家庭经济困难同学申请2024-2025学年秋季学期国

家助学金，其中特别困难 1353 人，比较困难(困难)168 人，一般

困难 197 人；另有 1 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符合条件拟给予退役士

兵国家助学金，2 名学生休退学，不符合受助条件，具体名单详

见附件。

根据《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退役军人部 中

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(财教

〔2021〕310 号)和《关于做好 2024-2025 学年秋季学期服兵役高

校学生教育资助的通知》文件要求，2024-2025 学年秋季学期共

有 259 名退役士兵学生符合资助条件，拟给予退役士兵国家助学

金（具体名单见附件），现予以公示。



现将 2024-2025 学年秋季学期国家助学金拟资助名单（详见

附件 1）及 2024-2025 学年秋季学期退役士兵享受国家助学金拟

资助名单（详见附件 2）进行全校同步公示。公示时间为 2024 年

11 月 20 日起至 2024 年 11 月 26 日止，共 5 个工作日。如对国家

助学金拟资助名单和退役士兵享受国家助学金拟资助名单有异

议，请按以下方式进行反映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受理单位：学生工作部（清远校区办公楼 503 室）

联系人：闫彦

联系电话：0763-3919038

附件：1.2024-2025 学年秋季学期国家助学金拟资助名单汇

总表

2.2024-2025 学年秋季学期退役士兵享受国家助学

金拟资助名单

学生工作部（招生与就业指导中心）

2024 年 11 月 20 日


